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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R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7,098,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301310 股票代码 鑫宏业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浩 卜莉丹

电话 0510-68780898 0510-68780898

办公地址 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心路 17号 无锡市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合心路 17号

电子信箱 dingh@xhycable.com buld@xhycable.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7,100,096.35 818,411,262.63 1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936,178.53 61,477,213.10 2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9,686,543.36 58,876,662.85 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855,647.27 63,810,916.75 58.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6 0.84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6 0.84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4% 11.89% -3.8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968,916,670.52 2,308,996,475.80 7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4,198,473.86 632,873,061.55 248.2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5,70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卜晓华 境内自然人 21.63% 21,000,000.00 21,000,000.00

孙群霞 境内自然人 21.63% 21,000,000.00 21,000,000.00

杨宇伟 境内自然人 18.54% 18,000,000.00 18,000,000.00

上海祥禾涌原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1% 5,056,400.00 5,056,400.00

湖州欧源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1% 2,730,000.00 2,730,000.00

湖州爱众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1% 2,441,600.00 2,441,6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发中小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0.00 0.00

丁浩 境内自然人 0.67% 650,000.00 650,000.00

中信建投证券－中信银
行－中信建投股管家鑫
宏业 1号战略配售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1% 594,530.00 594,530.00

宁波泷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561,800.00 56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卜晓华为湖州欧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孙群霞为湖州爱众执行事务合伙人，卜晓华、孙群霞、湖州欧源、湖州爱众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R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97098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代码：603311 公司简称：金海高科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金海高科 603311 金海环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穆玲婷 郑峻苓

电话 021-51567009 021-51567009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电子信箱 touzizhe@goldensea.cn touzizhe@goldensea.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34,306,946.75 1,625,877,731.57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2,787,414.34 1,223,741,096.80 1.5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08,753,753.48 383,272,515.61 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25,595.84 47,010,573.54 -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384,343.04 37,363,587.20 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49,576.71 42,863,478.26 48.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1 5.35 减少 2.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22 -22.73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5,875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 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14 106,471,817 0 质押 33,000,000

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6 10,521,919 0 无 0

丁伊央 境内自然人 1.79 4,210,700 0 无 0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 12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78 4,204,452 0 无 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 3,844,309 0 无 0

UBS�AG 境外法人 1.17 2,765,785 0 无 0

叶建芳 境内自然人 1.06 2,510,000 0 无 0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5 2,473,206 0 无 0

华泰资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
值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05 2,473,206 0 无 0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君享永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6 1,546,57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系实际控制人控
股企业；丁伊央系实际控制人之女。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3-040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以
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3年 8月 25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
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以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的《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42)。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证券代码：603311 证券简称：金海高科 公告编号：2023-041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提前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应当参
加表决的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的有关管理制度；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制度规定， 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
况；

3、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 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以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 2023年上半年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的《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42）。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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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公
告格式第十三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相关公告》等有关规定，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现将
2023年上半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2]2890号）批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883,907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12.1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13,971,791.91 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人民
币 7,465,021.62元（不含税） 后，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6,506,770.29
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2年 12月 19日到位，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2 月
21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利安达验字【2022】第 B2024号）。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元）

2022年 12月 19日募集资金总额 313,971,791.91

减：发行费用 7,465,021.62

2022年 12月 19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306,506,770.29

加：尚未置换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用、证券登记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 1,804,644.26

加：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71,518.87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308,382,933.42

加：上半年度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净额 1,687,011.27

减：实际置换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用、证券登记费用及材料制作费用、2022 年
度公司自筹资金投入 14,259,866.51

减：上半年度已使用金额 2,792,120.00

减：上半年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100,000,000.00

减：上半年期末货款保证金 913,250.00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192,104,708.18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
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该办法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公司 2022 年 12 月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时，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账号：571900232010258） 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账号：80060122000177142、
80060122000177295）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公司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执行，协议签订以来的履行情况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571900232010258 130,785,449.6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80060122000177142 28,000,054.26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80060122000177295 33,319,204.31

合 计 192,104,708.18

注：1、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571900232010258”的银行账户，用于诸暨年产 555
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管理。

2、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80060122000177142”的银行账户，用于数字化管理平台
建设项目、珠海年产 150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管理。

3、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80060122000177295”的银行账户，用于珠海年产 150 万
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存储管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3年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表 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3年 1 月 31 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12,480,992.25 元，置换已支
付发行费用（不含税）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 1,804,644.26元，合计置换募集资金人民币 14,285,636.51
元。 该事项已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出具了《浙江金海
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利安达专字【2023】第 2003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拟对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7 亿元的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该类资金可以单笔或分笔进行单次或累计滚动不超过一
年期的现金管理，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授权由董事长具体批准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结构性存款合计 10,00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签约方 产品名称 金额 期限 到期日 报告期内是否
到期并赎回 实际收益

1 招商银行绍兴诸暨
支行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
三层区间 91 天结构性存
款

4,000 91天 2023 年 7 月 6
日 否 不适用

2 宁波银行绍兴诸暨
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30875
产品 3,000 90天 2023年 7月 13

日 否 不适用

3 宁波银行绍兴诸暨
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230967
产品 3,000 90天 2023年 7月 18

日 否 不适用

- 合计 - 10,000 - - - -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珠海年产 150 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期原为一年（自 2022

年 5月开始），但因市场需求收缩、预期减弱等多重压力，宏观经济增速整体放缓，不确定性增强，建设
进度未达预期。 2023年 5月 2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并经过审慎的研究
论证，同意将“珠海年产 150万件新能源汽车空气过滤器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建设完成期由 2023 年
5月延期至 2024年 5月。除前述变更外，其他事项均无任何变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
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3年 1-6月
编制单位：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0,650.6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9.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24.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诸暨年产 555
万件新能源汽
车空气过滤器
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否 17,751.62 17,751.62 17,751.62 156.90 726.09 -17,025.53 4.09 2024 年
5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珠海年产 150
万件新能源汽
车空气过滤器
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否 6,911.74 6,911.74 6,911.74 38.80 578.26 -6,333.48 8.37 2024 年
5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数字化管理平
台建设项目 否 5,987.32 5,987.32 5,987.32 83.51 220.38 -5,766.94 3.68 2023 年

11月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30,650.68 30,650.68 30,650.68 279.21 1,524.73 -29,125.95 4.9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
的其他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92,104,708.18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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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上午 11:00 在广西南宁市
双拥路 36号南方食品大厦 5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召
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3年 8月 15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胡泊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及参会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并表决，形成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根据《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

求，监事会对《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以下简称“公司半年报”）进行了认真审核，监事
会认为：

公司半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半年报的内容能真
实反映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监事会保证公司半年报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半年度报告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第十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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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黑芝麻 股票代码 00071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淼怀 周淼怀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南方食品大厦 5
楼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南方食品大厦 5
楼

电话 0771-5308080 0771-5308080

电子信箱 nfhzm000716@nfhzm.com nfhzm000716@nfhzm.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23,892,650.90 1,295,953,901.60 1,295,953,901.60 -5.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93,149.58 6,775,886.74 6,775,886.74 15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690,275.73 2,259,478.97 2,259,478.97 41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168,982.79 72,435,588.24 72,435,588.24 180.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3 0.009 0.009 1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3 0.009 0.009 155.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0.26% 0.26% 0.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377,012,375.01 4,681,847,405.14 4,684,617,805.56 -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2,670,823.31 2,475,132,644.63 2,475,249,276.02 0.7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关于单项交易产生

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规定，对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
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首次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按该规定进行调整。 对在
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
权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按照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
得税》的规定，将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影响公司上年末资产负债表项目：递延所得税资产影响 2,770,400.42 元，递延所得
税负债影响 2,653,769.03元，未分配利润影响 116,631.39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18,6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西黑五类
食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64% 227,946,277.00 0.00

质押 177,035,666

冻结 19,495,584

韦清文 境内自然人 3.34% 24,823,400.00 18,617,550.00 质押 24,823,400

刘世红 境内自然人 2.99% 22,244,768.00 21,151,701.00 质押 14,600,000

李汉朝 境内自然人 1.41% 10,500,000.00 0.00

李汉荣 境内自然人 1.41% 10,500,000.00 0.00

李玉琦 境内自然人 1.34% 10,000,000.00 7,500,000.00 质押 10,000,000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5,000,000.00 0.00

孙丽君 境内自然人 0.52% 3,841,211.00 0.00

杨锋 境内自然人 0.30% 2,247,900.00 0.0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
TION

境外法人 0.27% 2,000,052.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
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黑五类集团”）的股东，其中李汉朝、李汉荣
为兄弟关系，李玉琦与李汉朝、李汉荣为叔侄关系，存在关联关系；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
琦及黑五类集团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总股份为 227,946,277股，其通过普
通账户持有 197,946,277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0,0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无重大变化。

证券代码：000716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3-050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已于 2023年 8月 15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5日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在广西南宁市双拥路 36 号南方食品大厦 5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韦清文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
人；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参会人数、表决程序等都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董事对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形成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和要求编制，真实、
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半年度报告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CC77772023 年 8 月 26 日 星期六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1234 证券简称：泰慕士 公告编号：2023-042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泰慕士 股票代码 00123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霞 无

办公地址 如皋市城北街道仁寿路益寿路 666号 无

电话 0513-87770989 无

电子信箱 tmscw@nttms.com 无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76,695,815.68 380,462,856.89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671,620.37 46,551,956.46 -3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2,052,508.83 42,461,625.65 -4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63,177.48 73,242,854.16 -91.3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82 0.4554 -38.9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82 0.4554 -38.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0% 5.74% -2.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18,159,444.35 1,106,496,467.13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9,755,427.96 883,417,157.59 -2.6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7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如皋新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00% 48,000,000 48,000,000

陆彪 境内自然人 10.12% 10,800,000 10,800,000

杨敏 境内自然人 10.12% 10,800,000 10,800,000

南通泰然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4,000,000 4,000,000

南通泰达股
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 4,000,000 4,000,000

曹志高 境内自然人 1.21% 1,293,900

高军 境内自然人 0.69% 733,332

缪玉华 境内自然人 0.63% 673,033

上海戊戌资
产管理有限
公
司－戊戌价
值
16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659,233

赵玉婵 境内自然人 0.52% 55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如皋新泰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陆彪、杨敏分别持有 45%、45%的股份。
2.陆彪系南通泰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 90%的出资份额。
3.杨敏系南通泰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 90%的出资份额。
4.高军系如皋新泰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南通泰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通泰然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如皋新泰、南通泰达、南通泰然各 10%的出资份额。
5.综上，陆彪、杨敏二人合计控制公司 72.74%的表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双方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
6.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公司股东曹志高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6,0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1,237,900股，合计实际持有 1,293,900 股；公司股东上海戊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戊戌价
值 1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59,233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股票代码：001234 股票简称：泰慕士 公告编号：2023-039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2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

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的通知，会议通知中包
括会议的相关资料，同时列明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会议于 2023年 8月 24日下午 2点
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陆彪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5名，实际出席董事 5名，其中：董事陆彪先生、杨敏女士、田凤洪先生以现场方式参会，董事傅羽韬先
生、蔡卫华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在审核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后， 认为：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核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实际情况，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41）、《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42）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 董事会认为：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专项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
的情形。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40）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股票代码：001234 股票简称：泰慕士 公告编号：2023-043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2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

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的通知，会议通知中包括会议的相
关资料，同时列明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内容和方式。 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由监事会主席蔡美芳女士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3年半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3-041）、《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42）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23 年半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
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3-040）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泰慕士针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 8月 26日


